
臺北市政府各機關委請就業服務處公開甄詴 

                     約聘僱人員暨專案技工、工友用人需求表    【範例】105.5 修 

用人機關  承辦人：              人事主管：              機關首長： 

※核送需求表、專家學者名單、詴題、口詴及命題委員名單及保密書前，請確實閱讀就業甄選各項作業程序、
要點、問答集等（相關表格置放於本處網站「http://eso.gov.taipei/就業服務/求才服務/就業甄選」專區內下載），
並確定該甄詴人員非屬貴機關自行甄詴。 

※上述甄詴文件請於指定日前免備文逕送本處彙辦，需求表、專家學者名單等文件電子檔（word、excel 格式）
請 同 時 傳 送 本 處 承 辦 人 （ go_amylan05@mail.taipei.gov.tw 或 go_hueijyun@mail.taipei.gov.tw 或
go_pooh0425kimo@mail.taipei.gov.tw 或 go_nara902@mail.taipei.gov.tw。 

類別編號  

用人機關 臺北市就業服務處（請寫單位全銜） 

職稱 聘用研究員 

需求人數 正取：2  名；備取： 4 名 

考詴方式 口詴 

工作內容 

1.研擬及執行促進本市中高齡及婦女再就業計畫方案。 

2.分析及撰寫本市辦理就業甄選人力報告案。 

3.其他交辦事項。 

待遇/每月 新臺幣    元 

資格條件 

國內外勞工、社會等相關系所畢業得有碩士以上學位者。 
或國內外大學勞工、社會等相關系所畢業得有學士學位，並具相關研究工作或專業訓

練或工作經歷 1 年以上者。 

 

報名應繳 

證件 

※檢附文件前，請務必詳閱簡章【二、報名】及【三、甄詴】之各項規定 

1.報名表（須檢附「身分證」及最近1年內正面脫帽半身「相片」，報名表自傳及副表

均須「簽章」及分頁列印）。 

2.求職登記表。 

3.學歷證明文件影本。 

4.與資格條件相符之工作經驗證明文件。 

5.與資格條件相符之專業訓練證明文件。 

6.與資格條件相符之研究工作證明文件。 

7.(請各機關視職缺之資格條件所需，填寫應繳之證明文件影本)。 

 
聯絡人 聯絡人：王○○       電話：25942277 

聘僱期間 依實際到職日起至 105 年 12 月 31 日止，106 年度依聘僱計畫及成績考核一年一聘僱。 

備註 

1.報名應繳證明文件請以 A4紙張格式影印。 

2.需熟諳電腦文書操作。 

3.具公文撰寫能力者尤佳。 

網址 http://eso.gov.taipei/ 

人事聯絡

人 

聯絡人：王○○  電話：25942277  傳真：25933970 

電子郵件：go_!@#$!@mail.taipei.gov.tw 

職缺屬性 

（※如符合以下情形，請勾選，無則免勾選） 
□本需求係甄選約聘(僱)專任法制人員。 

□本需求係甄選約聘(僱)研考人員。 

 

 

本欄位由臺北市就業服務處填寫 

請填寫用人機關網址。 

備取人員係候用性質，遞補正取出缺

名額 

請依報府計畫之資格條件，

確實填寫，勿擅自更改 

「報名應繳文件」與「資格條件」須相對應。如資格條件

無專業訓練或研究工作等條件，請記得刪除。 

將於簡章上所刊載

之職缺聯絡人 

本項工作需具備的技能或專長，無法以書

面審查者，請於備註中註明 

本處與各用人單位的聯繫方式 

mailto:go_!@#$!@mail.taipei.gov.tw

